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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毕业前夕签订合同 毕业之后被炒鱿鱼

案情
2013年1月17日 ， 吴先生和

章女士签订 《购车协议》， 约定：
章女士将自有的一辆别克牌新君
威卖予吴先生 ， 成交价 135000
元 。 此车于2013年1月17日17时
前的所有交通违章或相关事故责
任由章女士负责承担， 该时间以
后的所有交通违章或相关事故责
任由吴先生承担。 车辆过户费用
由吴先生自行承担。

此后， 车辆并未过户至吴先
生名下。

2014年1月5日， 吴先生和章
女士再次签订 《购车协议 （补
充）》 一份， 约定 ： 双方于2013
年1月17日签订车辆买卖协议 ，
由于章女士自身原因， 车辆一直
无法过户给吴先生。 经双方协商
决定， 于2014年6月30日前完成
车辆的所有过户手续， 如再因章
女士原因无法过户， 则吴先生有
权将车退还给章女士， 章女士要
无条件将购车款135000元退还。

至今， 车辆并未过户至吴先
生名下， 章女士也未将购车款退
还。

吴先生认为， 章女士的行为
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 故起诉
至法院， 请求判令章女士返还购
车款13.5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 。
法院经审理 ， 最终作出上述判
决。

说法

法院审理认为 ， 吴先生和
章女士签订的 《购车协议 》 和
《购车协议 （补充）》 是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 且不违反法律、 行政
法规强制性规定， 合法有效， 双
方应当按约履行各自义务。 《购
车协议》 和 《购车协议 （补充）》
已载明吴先生已向章女士支付了
135000元， 章女士承诺在2014年
6月30日前将车辆过户至吴先生
名下。 期限届满后， 车辆仍未过
户， 章女士理应按照 《购车协议
（补充）》 的约定退还购车款及支
付相应利息。

法条链接

《合同法 》 第44条 ： 依法成
立的合同， 自成立时生效。

第60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
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
则， 根据合同的性质、 目的和交
易习惯履行通知、 协助、 保密等
义务。

第61条： 合同生效后， 当事
人就质量、 价款或者报酬、 履行
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 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
成补充协议的， 按照合同有关条
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法律咨询台】

□屈冬梅

一般来说 ， 在校生不能就
业、 不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 其原因是学生在校期间应当
以完成学业为主， 没有时间和精
力从事用人单位的工作。 蓝克楠
的情况有些特殊， 学习土木工程
的她因家庭困难， 未毕业即与一
家市政工程公司签订了劳动合
同， 并就了业。

合同签订后， 她几乎天天在
工地上奔波 ， 既积累了实践经
验， 又挣到了工资， 还如期完成
了学业。 可是， 等她真正毕业准
备大干一场时 ， 公司突然通知
她： 双方劳动合同解除。

“就算工程完工了 ， 以后还
会有工程， 还得用人啊。 公司不
能因此解除我的劳动合同！” 她
一再请求， 公司就是不答应恢复
劳动关系。 不得已， 她只能通过
法律途径解决争议。

经一裁二审 ， 法院于8月27
日终审判决双方形成劳动关系，
该公司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须向
她支付经济赔偿金、 代通知金、
加班工资等8.9万元 ， 并为其补
缴社会保险金。

毕业前夕应聘入职
毕业之后被炒鱿鱼

蓝克楠是四川人， 家住山区
农村的她， 因父亲在外打工期间
身负工伤， 母亲又长年患病， 所
以， 在大学就读期间尽量靠节衣
缩食和勤工俭学减轻父母的负
担。

2013年12月， 她看到这家市
政工程公司的网上招聘信息， 按
照要求投寄了个人简历。 经公司
人事部主管和副总经理面试后，
公司认为她符合录用条件， 双方
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 期
限自2014年1月2日至2016年1月1
日。

按照合同约定， 蓝克楠担任
施工员， 月薪3100元加奖金。 在
现场， 她虚心好学， 善于把在学
校学习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
合， 月月都能领到全勤奖和成本
节约奖。 与之相适应， 她也在去
年7月顺利获得大学毕业证书 ，
拿到学士学位证。

“我想考研， 也有学习能力，
但家庭的困难迫使我先就业， 以
后再找机会进修。” 可是， 因工
程完工， 公司通知她双方劳动合
同提前解除， 这使她陷入毕业即
失业的尴尬境地。

以就业主体不合格
不予受理员工诉求

蓝克楠多次请求公司给她一
个工作机会， 但遭到拒绝。 2014
年9月， 她依据 《劳动法》、 《劳
动合同法》 相关规定， 提出公司
应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
同。 否则， 须依法为其补缴社会
保险、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
济赔偿金及延时加班、 休息日加
班、 节假日加班等费用合计12.4
万元。

公司认为她是狮子大开口 ，
想讹诈公司， 对她说话的语气和
用词越来越苛刻。 双方谈不拢，
便申请仲裁裁决争议。

庭审中， 公司提出双方不存

在劳动关系， 理由是蓝克楠系高
校在校学生， 不符合就业条件。
在其不具备劳动关系主体资格的
情况下， 尽管双方签订了劳动合
同， 也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劳动
合同， 应视为无效。

为支持自己的观点， 公司辩
称： 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时蓝克楠
尚未毕业， 其身份为在校学生。
根据原劳动部 《关于贯彻执行
〈劳 动 法 〉 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 》
（以下简称 “意见”） 的规定， 在
校学生不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
格。 此外， 《工伤保险条例》 也
没有将在校学生纳入参保范围，
以上政策法规充分说明在校学生
不属于劳动者的范畴。 故请求仲
裁驳回其全部申请事项。

针对公司所述其不具备录用
条件的说法， 蓝克楠辩称： 公司
在招聘简章和双方所签订的劳动
合同均约定其录用条件是具备大
专以上学历， 虽然她当时不具备
学历要求 ， 但她已明确告知公
司， 公司也知道她的学业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仍然同意与
其签订劳动合同， 应是真实意思
的表示， 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如果此时仲裁支持公司的做法 ，
无异于支持其规避法律责任、 侵
害劳动者权益。 对于公司这种需
要用人时想方设法把人弄到手，
不用时一脚踢开的做法， 应给予
法律严惩。

仲裁委审理认为， 蓝克楠系
在校学生， 不符合就业条件， 不
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故双方之间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
议的受理范围， 对其主张不予受
理。

勤工助学含义特定
并未否认学生就业

蓝克楠不服裁决， 向法院提
起诉讼。 “我认为自己的诉求是
合理的， 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
她说 ， 毕业那年基本上全是实
习 ， 不需要天天到校上课 。 相
反， 为了完成毕业论文， 她很需
要到实际工作中煅烧一下。

记者看到， 其劳动合同书对
双方的权利责任规定得很明白。
譬如学历要求是大专毕业以上，
岗位为施工员， 试用期60天。 试
用期满后， 其月工资收入不少于
3100元， 试用期工资标准不低于
同工种同岗位职工工资的80%。
而仲裁决定所依据的意见明确规
定， 在校学生勤工助学或实习与
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不属于 《劳
动法》 的调整范围。

双方各执一词， 而公司的观
点又有裁决加持， 蓝克楠的诉讼
似乎不占优势， 可她很自信。

“事 先 我 咨 询 过 律 师 ， 律
师说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我的劳动
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 ” 蓝克楠
说 ， 判断合同是否有效的前提
是其是否具备劳动关系主体资
格。 她当时虽是在校生， 但已年
满22周岁， 符合 《劳动法》 规定
的就业年龄， 具备与用工单位建
立劳动关系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
力。

“律师提出， 原劳动部的意
见第4条仅规定公务员和比照实
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

团体的工作人员， 以及农村劳动
者、 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不适用
劳动法， 可是， 它并未将在校学
生排除在外。 这种情况下， 学生
身份并不当然限制我作为普通劳
动者加入劳动力群体。” 蓝克楠
说。

“回头再看看意见第12条是
怎么规定的。” 蓝克楠说： “这
个规定指出， 在校生利用业余时
间勤工助学， 不视为就业， 未建
立劳动关系， 可以不签订劳动合
同。 由此可见， 它仅适用于在校
生勤工助学的行为， 并不能由此
否定在校生的劳动权利。 由此，
不能也不应当推定出在校生不具
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的结论。”

据此， 在庭审中， 蓝克楠认
定自己具备成为劳动关系主体的
资格， 其在公司的工作不属于意
见第12条规定的勤工助学的情
形， 也不属于公司认为的属于实
习的环节。

法院审理认为， 蓝克楠签约
时虽不具备公司要求的录用条
件， 但其在填写公司求职人员登
记表时明确告知公司其系未毕业
的在校学生， 且2014年是其实习
年， 可以正常上班。 该公司对此
情形完全知晓， 并与之签订劳动
合同， 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这
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 不存在
欺诈、 隐瞒事实或胁迫等情形，
并没有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
定， 因此， 公司辩称蓝克楠不符
合录用条件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 法院判决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 已签订和履行的劳动合
同合法有效， 对双方均具有法律
约束力。 鉴于双方均无再履行该
合同的意愿， 该公司应依法向蓝
克楠支付相应的经济赔偿、 加班
费等8.9万元。

为就业签订合同
履行后可属员工

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其
理由依然是蓝克楠系在校学生，

不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其
在实习期不能办理社会保险， 该
关系也不属于 《劳动法》 的调整
范围。 同时， 公司认为一审判决
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显失公
平。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 学生实
习当以学习为目的， 到相关单位
参加社会实践， 没有工资， 不签
订劳动合同， 也无需明确岗位、
报酬、 福利待遇等情形。 而蓝克
楠在毕业前夕即向该单位该表达
了求职就业愿望， 并进行了求职
登记， 双方又协商一致签订了劳
动合同、 明确了岗位、 报酬。 故
该情形不应视为实习。

同时， 蓝克楠在签订劳动合
同时已符合 《劳动法》 规定的就
业年龄， 具备与用工单位建立劳
动关系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
依据意见第12条不能推定出其不
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故该
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对于公司的主张 ， 法院认
为， 双方订立劳动合同是真实意
思的表示， 从现实看双方利益也
不存在重大失衡， 不应视为显失
公平。

相反， 从公平公正角度看 ，
即将毕业的大专院校在校学生如
果以就业为目的与用人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 ， 且接受用人单位管
理， 并按合同约定付出了劳动，
这是真正履行劳动承诺的具体表
现。 用人单位在明知求职者系在
校学生的情况下， 仍与之订立劳
动合同并向其发放劳动报酬的，
表明该劳动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劳动合
同关系。

综上， 二审法院认定双方签
订的劳动合同是二者真实意思表
示， 且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
禁止性规定， 该劳动合同合法、
有效 ， 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
力 。 由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 适用法律正确， 审判程序合
法 ， 故判决驳回上诉 ， 维持原
判。

在校生为就业而签劳动合同 履行即成立劳动关系
买车付款拒过户
车主被判退本息

买方付全款购买二手车， 车
主收款后拒绝过户。 法院认定购
车协议有效， 判令车主章女士退
还购车款并支付相应利息。


